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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府办〔2017〕37号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
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《宝山区

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：

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《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

评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《上海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

理局修订的<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补贴考评办法>的通知》

（宝府办〔2014〕110号）同时废止。

2017年 7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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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办法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创新社会治理，加强基层建设的要求，

为了进一步全面深入推进落实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，通过对售

后房小区考评奖励的扶持，提升社会公众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，

结合房屋管理行政职能部门下沉实际，现制定《宝山区售后房物

业管理费考评奖励办法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考评奖励目的

为维护社区稳定，解决日益增长的物业服务需求与小区物业

管理成本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，通过对售后房小区物业管理考评

奖励，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做好基本物业服务工作，推动整体管理

水平的稳步提升。

二、考评奖励原则

实施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，解决售后房小区物业服务

收费无法完全市场化造成的收不抵支，通过考评奖励稳定与优化

我区物业管理市场，提高我区物业管理水平。

三、考评奖励范围

考评奖励范围为全区范围内的售后房，包括国有直管售后公

房和系统售后公房。

四、考评奖励对象

考评奖励的对象是管理售后房的物业服务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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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评奖励标准

考评奖励标准为 0.30元/月·㎡，其中细分为基础奖励、考

评奖励和奖励余额。

（一）基础奖励标准为 0.15元/月·㎡，根据物业服务企业

管理的售后房产业量进行奖励。

（二）考评奖励基数为 0.15元/月·㎡，对相关物业服务企

业管理的小区进行一年两次的考评，根据考评结果进行奖励。

（三）奖励余额（每年奖励总额扣除基础奖励和考评奖励后

的余额部分），主要用于一次性奖励所在街镇区域内在缓解售后

房小区焦点矛盾、解决物业管理中急难愁问题等方面对社会稳定

作出贡献的物业企业。

六、考评奖励资金列支

每年度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统一向区财政局申请预算

额度，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根据各街镇提交的售后房产业

量，核算奖励资金，分上下半年划拨至各街镇账户。

七、申报

（一）属于考评奖励对象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向各街镇提出书

面申请，并提供以下申报资料：

1.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申请；

2.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企业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3.建设银行出具的《公房售后维修基金管理报告》（原件加



— 4 —

盖公章）；

4.物业企业售后房管理明细表；

5.半年度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使用情况。

（二）各街镇根据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售后房小区的情况向区

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供以下申报材料：

1.售后房物业管理费考评奖励申请；

2.本辖区内售后房管理明细表；

3.由物业企业提供的《公房售后维修基金管理报告》（原件

加盖公章）。

八、考评办法

（一）考评对象

纳入考评奖励范围且提出考评奖励申请的物业服务企业。

（二）考评时间

各街镇应于当年的 5月和 11月向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提

供考评奖励申请资料，考评由各街镇每半年组织一次，考评时间

分别为当年的 6月和 12月。

（三）考评方式和考评内容

考评采用街镇考评和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综合评定相结

合的方式。考评权重为：街镇考评占 90%，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

局综合评定占 10%。由街镇牵头房管所、居委会进行考评或者委

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小区物业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，重点考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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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企业专业性管理工作、保洁、保安、保绿等公共区域的物业服

务日常性工作；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重点考评物业企业的诚

信、小区经理记分和媒体报道、社会评价等工作。

九、考评奖励资金的结算和发放

（一）考评奖励资金以各街镇为单位进行结算，即各街镇当

年度考评奖励总额为所在街镇纳入考评奖励范围的售后房总面

积×0.3元/月·㎡×12个月。

（二）各街镇分别于当年的 5月和 11月将售后房考评奖励

申请书、售后房管理明细表及建设银行出具的各物业企业《公房

售后维修基金管理报告》原件报至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审核，

经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审核后分别于当年 6月和 12月将考评

奖励资金（纳入考评奖励范围的售后房总面积×0.3元/月·㎡×

6个月）划入各街镇指定账户，再由各街镇按物业企业管理的产

业量和考评情况将考评奖励资金划拨至各物业企业指定账户。考

评奖励资金由各街镇每半年发放一次，分别是当年的 7月和次年

的 1月。同时，各街镇将考评奖励明细汇总表报区住房保障房屋

管理局备案。

半年度考评奖励资金计算公式：小区售后房建筑面积×0.15

元/月·㎡×6个月+小区售后房建筑面积×0.15元/月·㎡×6个

月×[街镇考评得分+房管所考评得分+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综

合评定得分]÷ 1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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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奖励余额每年年终结算发放一次，由所在地街镇根据

本区域内售后房小区物业企业的管理情况确定一次性考评奖励

方案并报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备案。一次性考评奖励由各街镇

划入相关物业企业指定账户。

十、要求

（一）窗口服务要求。物业企业服务窗口及小区管理处要进

行规范化整修和维护，按照《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规范》的要求

开展窗口规范服务，并统一上墙内容，提升企业形象。

（二）公共区域要求。物业企业要进一步加强小区公共区域

秩序维护管理力度和公共区域保洁的管理力度，根据服务标准配

备必要的维护人员，确保小区公共区域整洁、有序。

（三）人员要求。物业企业要认真做好从业人员思想教育和

业务知识培训工作，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。

（四）社会责任要求。物业企业要顾全大局，勇于承担社会

责任，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，努力化解小区物业管理

方面的矛盾。

（五）考评奖励专款专用。各街镇要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做

好考评奖励工作，考评奖励资金应专款专用，做到区住房保障房

屋管理局划拨的资金与街镇上半年和下半年考评奖励资金及年

终一次性考评奖励资金相符。

（六）监管要求。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要对补贴资金的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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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情况进行日常检查，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加强日常监管。

十一、其他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本办法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

负责解释。

上海市宝山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

2017年 6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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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
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7月 18日印发


